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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政策旨為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本館）之蒐藏訂定原則及作業方

針，說明藏品取得、管理、應用、註銷等條件和原則，以及本館及員工在倫理

上和法律上對藏品應有的共識。 
 
第 2 條 

本館蒐藏管理業務，係由承辦徵集人員負責藏品取得之基礎審查工作，承

辦典藏人員負責藏品之登錄、編目、保存、修護、異動管制及文書作業等。 
 
第 3 條 

本政策所稱「文物」與「藏品」，分別定義如下： 
（1）所稱「文物」，係指圖書文獻以及相關藝術作品、器物等，例如手稿、信

札、攝影作品、圖書、期刊、報紙、多媒體資料、書畫、器物及其他。 
（2）所稱「藏品」，係指上述文物經本館蒐藏審議會通過入藏者。 
 
第 4 條 

本館蒐藏宗旨為基於保存、延續從過去到當代有關臺灣文學作家、作品、

史料之文學文物，以提供現在及未來研究、展示、教育推廣臺灣文學之用，而

進行蒐集保存維護工作，以期藏品能完整呈現臺灣文學之全貌。 
 
第 5 條 

本館蒐藏範圍從早期原住民、荷西、鄭轄、清領、日治、戰後以來，有關

臺灣文學作家、作品、史料等文學文物，不論其所在地域、作家國籍、創作主

題類別、使用語言等，在臺灣文學發展史上具有一定之價值，能夠從各種角度

切入呈現臺灣文學多元發展面貌者，均在蒐藏之列。 
 
第 6 條 

本館藏品取得，主要透過捐贈方式取得，並得以交換、複製、購買等方式

取得。 
 



第 7 條 
本館藏品之取得必須考量下列條件： 

（1）符合本館蒐藏宗旨或蒐藏範圍。 
（2）取得必須合法，來源明確，產權清楚，並有合法或充分的證明文件。 
（3）出版品以不重複相同版本/版次蒐藏為原則，必要時得重複收藏，但數量

以 2 本為原則。 

 

第 8 條 
藏品取得除須考量上述條件外，亦應顧及文物背景資料之完整性，以利日

後管理應用。 
 
第 9 條 

本館對文物入藏後之使用或處置，皆以無限制條件為原則，必要時，得提

交本館蒐藏審議會審議。但手稿、信札及攝影類，則依捐贈合約書上捐贈者之

約定事項為依據。 
 
第 10 條 

藏品取得之作業程序，由承辦徵集人員先進行文物內容範圍、價值之調查

與研究等基礎審查工作，續由承辦典藏人員評估文物狀況以及本館保存維護之

能力後，經本館蒐藏審議會通過後入藏。若對文物之價值認定有疑義，或爭議

事項，或其他無法以現有作業要點辦理者，須提交蒐藏審議會審議。 
 
第 11 條 

藏品入庫典藏，均須進行登錄編目建檔工作，並辦理藏品分級作業。 
 
第 12 條 

藏品保存維護、提調持拿、包裝運送、清查盤點、狀況評估、庫房安全管

理、環境檢測等，應依本館相關管理要點或作業方式辦理。 
 
第 13 條 

藏品管理人員或使用人員，對其所保管或使用之藏品應善盡維護之責。遇

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 14 條 

本館係為公眾利益蒐藏有關臺灣文學之藏品，亦應在藏品狀況許可及本館

保存維護能力範圍內提供應用。 
 
第 15 條 



為使藏品生命得以延續，本館應訂定藏品應用之相關規定、程序，以為使

用人員或管理人員遵守。藏品之應用，須於事前提出申請。 
 
第 16 條 

凡借入文物或借出藏品應有期限規定，並依本館借出入作業要點辦理相關

事宜。 
 
第 17 條 

本館借入之文物需符合下列規範： 
（1）凡借入以研究、展示、教育活動所需要的文物為限。 
（2）借入之文物須訂定有關期限使用契約，經機關首長批准後為之。 
（3）借入文物應適用本館藏品管理維護之規範，其他有關蒐藏管理應考慮的法

律和倫理規範亦等同適用。 
 
第 18 條 

本館藏品借出需符合下列規範： 
（1）本館藏品之借出僅限展覽一途，且應訂定有關期限使用契約，經機關首長

批准後為之。 
（2）申請借出本館藏品，需為非營利機構，並具備經本館評估認可之藏品保存

維護能力者。 
（3）借展藏品須先辦理「牆對牆」保險。 
 
第 19 條 

凡符合下列之條件者，得依規定註銷其典藏登錄： 
（1） 藏品遺失或遭竊。 
（2） 藏品遭致嚴重損毀且已無法修復。 
（3） 藏品重複達一定數量。 
（4） 藏品違反相關法規或契約者。 
（5） 藏品因蒐藏政策修正而不再符合本館之蒐藏範圍者。 
（6） 其他經本館蒐藏審議會決議註銷者。 
 
第 20 條 

藏品註銷，須先經過研究典藏人員評估，提經本館蒐藏審議會通過後實

施。 

 

第 21 條 
藏品註銷之處置，須依原限制條件辦理，或依法解除所有約束。 

 



第 22 條 
受贈藏品之註銷，應依捐贈合約書之約定事項辦理。 

 
第 23 條 

註銷之藏品處置，另由本館訂定註銷作業要點辦理。 
 
第 24 條 

有關藏品註銷的最後狀況及其處置過程應加以記錄並永久保存於典藏註銷

檔案中。 
 
第 25 條 

庫房管理人員於職務異動時，須與指定之接管人員確實辦理藏品管理交接

事宜。 
 
第 26 條 

本政策應定時檢視修正，以符合本館業務需要。 
 
第 27 條 

本政策須經蒐藏審議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